
變更鹿谷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變更前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正

內容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計畫條文 修正說明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22條及

同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35條規

定訂定之。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二

條及同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三

十五條規定訂定之。 

 

二、住宅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60％

，容積率不得大於200％。 

二、住宅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

之六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

之二百。 

 

三、住宅區(附一)之建蔽率不得大

於40％，容積率不得大於120

％，申請捐贈道路用地換算容

積時依附帶條件一之規定。 

三、住宅區(附一)之建蔽率不得大

於百分之四十，容積率不得大

於百分之一百二十，申請捐贈

道路用地換算容積時依附帶條

件一之規定。 

 

四、商業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80％

，容積率不得大於240％。 

四、商業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

之八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

之二百四十。 

 

五、行政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60％

，容積率不得大於250％。 

五、行政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

之六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

之二百五十。 

 

六、農會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250％

。 

六、農會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百分之六十，容積率不得大於

百分之二百五十。 

 

七、旅遊服務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

大於60％，容積率不得大於

250％。並得作為旅館、停車

場、辦公室、餐廳、農產品、

地方特產展售(研習、會議)中

心及其他經觀光主管機關核准

之相關設施使用。 

七、旅遊服務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

大於百分之六十，容積率不得

大於百分之二百五十。並得作

為停車場、辦公室、餐廳、農

產品、地方特產展售(研習、

會議)中心及經主管機關核准

之相關設施使用。 

 

(刪除) 八、車站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百分之四十，容積率不得大於

百分之一百二十。 

 

八、農觀產業專用區為促進地方茶

業與觀光旅遊事業結合發展，

區內擬經營觀光旅遊服務產業

者，得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土地權利關係人應研提開發

計畫，經鹿谷鄉都市計畫委

員會審查通過及核發開發許

可文件，始得報請南投縣政

府發照建築或施工。 

-- 新增條文 



修正條文 原計畫條文 修正說明 

 (二)申請開發許可基地條件： 

   1.申請開發面積不得大於1

公頃。 

   2.申請基地形狀應完整連接

，其連接部分最小寬度不

得小於6公尺。 

   3.申請開發基地應鄰接15公

尺之1號計畫道路，未鄰

接者應自行留設寬度4公

尺以上之私設通道，以為

基地出入；留設之私設通

道應檢附其土地所有權人

之同意文件，並不納入申

請開發面積計算。 

 (三)開發強度： 

   建蔽率不得大於60％，容積

率不得大於180％，建築高

度不得超過15公尺。 

 (四)土地及建築容許使用項目： 

   1.旅館、民宿業。 

   2.餐飲服務業。 

   3.商店(含便利商店)。 

   4.其他經鹿谷鄉都市計畫委

員會審議同意者。 

 (五)退縮建築： 

   1.應自都市計畫道路境界線

至少退縮12公尺以上建築

，設置圍牆(籬)者應自道

路境界線退縮5公尺以上

；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

地。 

   2.鄰接既存巷道部分應自其

道路中心線至少退縮4公

尺以上建築(含設置圍牆

者)。 

 (六)停車空間： 

總樓地板面積 停車設置標準 

250平方公尺以

下 

設置3輛 

超過250平方公

尺(含)部分 

每50平方公尺

設置1輛；不

足50平方公尺

部分，以50平



修正條文 原計畫條文 修正說明 

方公尺計。 

設置大客車停

車格位者，每

輛可抵扣3輛

小客車停車格

位。 

 

 (五)申請開發案件經核發開發許

可1年內，應提出建照申請

，否則撤銷許可。 

  區內非經營觀光旅遊服務產業

者，應依照農業區相關規定辦

理開發申請。 

九、電信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250％

，其土地及建築物得為下列使

用： 

 (一)經營電信事業所需設施： 

   包括機房、營業廳、辦公室

、料場、倉庫、天線場、展

示中心、線路中心、動力室

(電力室)、衛星電台、自立

式天線基地、海纜登陸區、

基地台、電信轉播站、移動

式拖車機房等及其他必要設

施。 

 (二)電信必要附屬設施： 

   1.研發、實驗、推廣、檢驗

及營運辦公室。 

   2.教學、訓練、實習房舍(

場所)及學員宿舍。 

   3.員工托育中心、員工幼稚

園、員工課輔班、員工餐

廳、員工福利社、員工招

待所及員工醫務室等。 

   4.其他經縣政府審查核准之

必要設施。 

 (三)與電信運用發展有關設施： 

   1.網路加值服務業。 

   2.有線、無線及電腦資訊業

。 

   3.資料處理服務業。 

 (四)與電信業務經營有關設施： 

九、電信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百分之六十，容積率不得大於

百分之二百五十，其土地及建

築物得為下列使用： 

 (一)經營電信事業所需設施： 

   包括機房、營業廳、辦公室

、料場、倉庫、天線場、展

示中心、線路中心、動力室

(電力室)、衛星電台、自立

式天線基地、海纜登陸區、

基地台、電信轉播站、移動

式拖車機房等及其他必要設

施。 

 (二)電信必要附屬設施： 

   1.研發、實驗、推廣、檢驗

及營運辦公室。 

   2.教學、訓練、實習房舍(

場所)及學員宿舍。 

   3.員工托育中心、員工幼稚

園、員工課輔班、員工餐

廳、員工福利社、員工招

待所及員工醫務室等。 

   4.其他經縣政府審查核准之

必要設施。 

 (三)與電信運用發展有關設施： 

   1.網路加值服務業。 

   2.有線、無線及電腦資訊業

。 

   3.資料處理服務業。 

 (四)與電信業務經營有關設施： 

 



修正條文 原計畫條文 修正說明 

   1.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 

   2.電信器材零售業。 

   3.通信工程業。 

   4.金融業派駐機構。 

   1.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 

   2.電信器材零售業。 

   3.通信工程業。 

   4.金融業派駐機構。 

十、機關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60

％，容積率不得大於250％。 

十、機關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

分之六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

分之二百五十。 

 

十一、電力事業用地之建蔽率不得

大於50％，容積率不得大於

250％。 

十一、電力事業用地之建蔽率不得

大於百分之五十，容積率不

得大於百分之二百五十。 

 

十二、自來水事業用地之建蔽率不

得大於50％，容積率不得大

於250％。 

十二、自來水事業用地之建蔽率不

得大於百分之五十，容積率

不得大於百分之二百五十。 

 

十三、社教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250

％。 

十三、社教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百分之六十，容積率不得大

於百分之二百五十。 

 

十四、學校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150

％。 

十四、學校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百分之五十，容積率不得大

於百分之一百五十。 

 

十五、市場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240

％。 

十五、市場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百分之六十，容積率不得大

於百分之二百四十。 

 

十六、社教兼社會福利設施用地之

建蔽率不得大於60％，容積

率不得大於300％，以供社

會教育機構、文化機構、社

會福利設施等相關設施及其

附屬設施之使用為主，其使

用項目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認定之。 

   社教兼社會福利設施用地之

建蔽率為百分之六十，容積

率為百分之三百。 

社教兼社會福利設施用地係

供社會教育機構、文化機構

、社會福利設施等相關設施

及其附屬設施之使用為主，

其使用項目由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認定之。 

 

十七、旅遊服務設施用地之建蔽率

不得大於60％，容積率不得

大於240％，其土地及建築

物使用以供。 

   惟以現有建築申請補照時，

建蔽率得依實際現況檢討，

不受前項規定限制。 

 新增條文 

十八、環保設施用地之建蔽率不得

大於40％，容積率不得大於

120％。 

 新增條文 



修正條文 原計畫條文 修正說明 

十九、殯葬設施用地之建蔽率不得

大於40％，容積率不得大於

120％，其土地及建築物得

為下列之使用： 

  (一)依「殯葬管理條例」規定

，經殯葬主管機關審查核

准設置之設施，但不得申

請作火化場使用。 

  (二)涼亭、景觀地標等戶外景

觀設施。 

  (三)水土保持設施。 

  (四)太陽能光電發電設備（限

屋頂型）及其相關附屬設

施。 

 新增條文 

二十、為鼓勵基地之整體合併建築

使用及設置公益性設施，訂

定下列獎勵措施： 

  (一)有關設置公共開放空間獎

勵部分依內政部訂定「建

築技術規則」規定辦理。 

  (二)建築物提供部分樓地板面

積供左列使用者，得增加

所提供之樓地板面積，但

以不超過基地面積乘以該

基地容積率之20％為限。 

    1.私人捐獻或設置圖書館

、博物館、藝術中心、

兒童青少年、勞工、老

人等活動中心、景觀公

共設施等供公眾使用；

其集中留設之面積在

100平方公尺以上，並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准設立公益性基金管理

營運者。 

    2.建築物留設空間與天橋

或地下道連接供公眾使

用，經交通主管機關核

准者。 

十六、為鼓勵基地之整體合併建築

使用及設置公益性設施，訂

定下列獎勵措施： 

  (一)有關設置公共開放空間獎

勵部分依內政部訂定「建

築技術規則」規定辦理。 

  (二)建築物提供部分樓地板面

積供左列使用者，得增加

所提供之樓地板面積，但

以不超過基地面積乘以該

基地容積率之百分之二十

為限。 

    1.私人捐獻或設置圖書館

、博物館、藝術中心、

兒童青少年、勞工、老

人等活動中心、景觀公

共設施等供公眾使用；

其集中留設之面積在一

百平方公尺以上，並經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

設立公益性基金管理營

運者。 

    2.建築物留設空間與天橋

或地下道連接供公眾使

用，經交通主管機關核

准者。 

 

廿一、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但

尚未配地之地區及1000平方

十七、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但

尚未配地之地區及1000平方

 



修正條文 原計畫條文 修正說明 

公尺以上基地由低使用強度

變更為高使用強度之整體開

發地區，其退縮建築設置規

定如下： 

  (一)住宅區、商業區： 

    1.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4公尺建築(如屬角地且

兩面道路寬度不一時，

應以較寬道路為退縮面

，兩面道路寬度相同時

，擇一退縮)。 

    2.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

綠化，不得設置圍籬，

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二)公共設施用地及公用事業

設施用地： 

    1.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5公尺建築，如有設置

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4公尺建築。 

    2.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

綠化，但得計入法定空

地。 上述兩款以外地

區，依南投縣建築管理

自治條例規定辦理。 

公尺以上基地由低使用強度

變更為高使用強度之整體開

發地區，其退縮建築設置規

定如下： 

  (一)住宅區、商業區： 

    1.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四公尺建築(如屬角地

且兩面道路寬度不一時

，應以較寬道路為退縮

面，兩面道路寬度相同

時，擇一退縮)。 

    2.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

綠化，不得設置圍籬，

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二)公共設施用地及公用事業

設施用地： 

    1.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五公尺建築，如有設置

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四公尺建築。 

    2.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

綠化，但得計入法定空

地。 上述兩款以外地

區，依南投縣建築管理

自治條例規定辦理。 

廿二、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但

尚未配地之地區及1000平方

公尺以上基地由低使用強度

變更為高使用強度之整體開

發地區，有關停車空間設置

規定，住宅區、商業區之建

築基地於申請建築時，其建

築樓地板面積在250平方公

尺(含)以下者，應留設一部

停車空間，超過部分每150 

平方公尺及其零數應增設一

部停車空間。 

(如下表) 

總 樓 地 板 面 積 停車設置標準 

250平方公尺以下 設置1輛 

超過250平方公尺(含每150平方公

十八、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但

尚未配地之地區及1000平方

公尺以上基地由低使用強度

變更為高使用強度之整體開

發地區，有關停車空間設置

規定，住宅區、商業區之建

築基地於申請建築時，其建

築樓地板面積在250平方公

尺(含)以下者，應留設一部

停車空間，超過部分每 150 

平方公尺及其零數應增設一

部停車空間。 

(如下表) 

總 樓 地 板 面 積 停車設置標準 

二五○平方公尺以下 設置一部 

超過二五○至四○○ 設置二部 

 



修正條文 原計畫條文 修正說明 

)部分 尺設置1輛；

不足150平方

公尺部分，以

150平方公尺

計。 

   上述以外地區，依「建築技

術規則」規定辦理。 

平方公尺 

超過四○○平方公尺

至五五○平方公尺 

設置三部 

以下類推  

   上述以外地區，依「建築技

術規則」規定辦理。 

廿三、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應留設

二分之一以上種植花草樹木

，其植物種類以原生種為原

則，且實設空地應留設二分

之一以上保有雨水滲透功能

。 

十九、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應留設

二分之一以上種植花草樹木

，其植物種類以原生種為原

則，且實設空地應留設二分

之一以上保有雨水滲透功能

。 

 

廿四、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

他法令之規定。 

二十、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

他法令之規定。 

 

 


